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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学术会议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为加强和规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以下简称“高研院”）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活跃学术氛围，

提升科研学术水平，扩大学术知名度，特制定本办法。

  学术会议指以高研院或高研院科研机构名义主办

（承办）的，以学术交流、研讨为主要目的高端学术会议、研讨

会、报告会、座谈会、论坛、沙龙等学术活动。

第二章  资助额度

  学术会议所需经费原则上由举办单位自筹解决，自

筹经费不足的可向高研院申请部分经费资助。

  会议类别及资助额度

（一）重大学术会议：一般参会人数应不少于 200人，参会

代表来自 30个及以上的高校或企事业单位，特邀一定数量的院

士、长江学者、杰青等国内外知名专家，且我院学者有大会报告。

资助额度为会议支出的 50%，最高不超过 5万元。

（二）重要学术会议：一般参会人数应不少于 100人，参会

代表来自 20个及以上的高校或企事业单位，且我院学者有大会

报告。资助额度为会议支出的 50%，最高不超过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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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性学术会议：一般参会人数应不少于 50人，参

会代表来自 10个及以上的高校或企事业单位，且我院学者有大

会报告。资助额度为会议支出的 50%，最高不超过 1万元。

（四） 特殊情况下需超额度资助的，由评审专家给出资助

建议，科研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第三章  资助申请

  资助申报工作由科研部统一部署，原则上每年发布

两次申报通知，集中受理申报材料。

  每年 11月 30日为第二年上半年会议申请受理截止

日，即只受理第二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资

助申请；每年 5月 30日为当年下半年会议申请受理截止日，即

只受理当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资助申请

（以会议开幕日期为准）。

  各相关单位根据统筹规划，有针对性地组织申报。

（1）申请人必须是高研院在岗教师，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

素质和组织能力，能作为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工作。

（2）实行限项申报。

  申请会议资助提交以下材料：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学术会议申请表》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学术会议资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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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书》

  科研部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聘请专家对学术

会议的重要性、影响力及会议的预期效果等进行评审，根据专家

评审情况研究确定是否给予资助以及具体资助额度。

  每年 12月 31日前，审定并公布下一年上半年会议

资助结果；每年 6月 30日前，审定并公布当年下半年会议资助

结果。

  未经审批或审批手续不全的学术会议不予资助；

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术会议，将追究举办单位相关责任。

第四章  资助管理

  学术会议资助采用“后补助”形式，于会议结束后

予以拨付。若会议实际未达到申请资助的会议类别，将扣减相应

资助经费。

  资助经费须专款专用、厉行节约，本着节俭办会

的原则做好会议预算和决算。获得会议资助的举办单位负责人是

经费使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须对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合理性和

有效性负责。会议支出严格执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

究院会议费管理办法（试行）》（苏高院财字〔2021〕7号）。

  学术会议结束后，获得资助的举办单位填写《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学术会议总结书》并形成书面

总结材料，与会议正式通知、举办会议决算表、会议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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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论文集、会议报道等材料，于学术会议结束后 30日

内交科研部。

  举办单位应积极做好学术会议的宣传工作，及时

在院内外媒体发布学术会议相关新闻、动态，扩大学术影响。

第五章  附  则

  本办法由科研部、财务部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